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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財物標準分類
財物標準分類係中央政府各機關及基金（以下簡稱各機關）使用之財產及物品區劃與分類之依據，

行政院自 50 年 12 月 31 日頒行以來，歷經多次增修，本文特就財物標準分類制定緣由、近期修正重

點及實務運用等作一簡介，以供各界參考。

　謝淑梅、林岱延（行政院主計總處科長、專員）

論述 》會計‧審核

壹、前言

行政院為加強財物管理，

明確劃分財產及物品標準，前

於 47 年間飭由行政院主計處

（現為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

簡稱本總處）邀集有關機關組

成研究小組進行研議，歷經 3

年餘間調查整理，於 50 年 12

月 31 日以行政院函令頒行財物

分類標準，以為各機關辦理財

物分類之準繩。嗣經本總處 77

年間提出全盤檢討修訂計畫，

於 79 年完成修訂並修正名稱為

財物標準分類（以下簡稱財標

分類）後，儼為現行規定架構，

後續配合機關管理需要修正財

產項目及年限，並於 108 年 5

月明確界定財標分類適用對象

為中央政府各機關及基金，各

級地方政府得參照辦理，或參

照訂定財產分類編號及使用年

限。本文就財標分類制定緣

由、內涵及近期修正重點簡要

說明，俾利外界瞭解。

貳、財標分類緣由及

內涵

一、50 年制定緣由

行政院為明確表達政府支

出之施政政策，劃分資本支出

與收益支出、加強財物管理及

便利財物統計，遂有制定財標

分類之需要，透過將各機關現

有財物逐一列舉，以供各機關

處理時決定其歸屬，其內容包

括明確定義財產及物品、劃分

財物分類編號、決定財物使用

年限及摘述各類財物分類方法

等事項。

二、77 年全面檢修經過

（一）財標分類自 50 年訂頒

後，因各機關管理需求

多次增修財物編號，基

於原列財物編號是否適

用或存在、對應名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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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7 年分類審核工作小組負責財標分類項目分工表

項次 財標分類項目 負責機關

1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 內政部

2 房屋建築及設備 內政部

3 醫療器械及設備 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

4 污染防止（處理）機械及設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5 電腦設備
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

（於 102 年 1 月併入本總處）

6 機械及設備（未包含 3 至 5 項設備） 經濟部

7 交通及運輸設備 交通部

8 什項設備 財政部

9 消耗品及非消耗品 教育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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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實況等情事，評

估有全盤檢討分類及年

限之需要，由本總處

於 77 年訂定整理修訂

計畫，因所涉檢修範圍

含括各業管機關專業

領域，經成立修訂委

員 會， 負 責 規 劃、 研

訂、審議及督導工作，

責成內政部、財政部

等有關機關成立分類審

核工作小組，依其業管

權責辦理各類財物使用

年限及歸類等審核事宜 

（表 1），並由各機關

成立整理工作小組，作

全面之調查整理。

（二）歷經 2 年餘間共召開 8

次修訂委員會討論，於

79 年完成全面檢修作

業，修正重點包括：

1. 為簡化作業，訂定使用年

限 2 年以上且金額超過

1 萬元者，方列入財產管

理。

2. 全盤檢修財標分類所列各

項財物編號、名稱及使用

年限，並刪除物品類項下

各式消耗用品及非消耗品

● 歷年財物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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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稱編號與使用年限，

由使用單位依需要自行登

記管理。

3. 增列土地改良物類財產，

以符實際情況。

三、財標分類規定

（一）財產及物品之劃分及編號

1. 財產：供使用土地、土地

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

備、暨金額 1 萬元以上且

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之機

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

備及什項設備，共計 6 大

類，其中土地及土地改良

物因個體財產有限，將其

簡化並列同編號。

2. 物品：係不屬於前述財產

之設備、用具，包括非消

耗品及消耗用品，因個體

物品為數眾多，名稱編號

從略，由各使用單位參照

財產分類，自行登記列管。

（二）使用年限

各別財產之使用年限，

係就全新者，估計其在正常

使用情形下之最低使用年

限。若已達使用年限，財產

仍可繼續使用，應延後辦理

報廢；如因個別情況，未達

最低使用年限，財產損壞不

堪修護使用，可依實際損壞

情形，按規定程序辦理報廢。

參、財標分類增設方式

及近年修正重點

機關倘有新（修）訂財產

編號或變更使用年限等修正財

標分類需求，應敘明具體理由，

併同檢具相關說明資料，循行

政程序報請修正申請，本總處

將按財產性質洽詢相關業管機

關研提意見或召開會議進行審

查後，以行政院函分行各主管

機關查照，並上載本總處網站

供使用者查詢。茲將近年修正

重點擇要說明如下：

一、修正年限部分

（一）因應立法院決議，檢討

並提高冷氣機最低使用

年限

103 年參酌財政部意見

及經濟部能源局提供之老舊

冷氣機能源效率衰退試驗研

究報告，使用 10 年以上之冷

氣機，其能源效率比將急遽

惡化，並且衰退至我國最低

容許耗用能源之要求，爰將

冷氣機最低使用年限由 5 年

修正為 9 年，以符能源效率

基準規範。

（二）配合預算共同性費用編

列基準表修正各式汽車

最低使用年限

公務車輛汰換年限係

依立法院決議辦理之管制性

項目，預算共同性編列標準

之汰換條件，已由單一年限

改為年限及行駛里程併同考

量，為利機關財物管理有一

致性規範，爰依預算共同性

編列基準表修正交通及運輸

設備項下各式汽車最低使用

年限（下頁表 2）。

（三）修正後之最低使用年限

原則適用所有財物

於總說明中納列本總處

104 年 8 月 6 日主會財字第

1041500120 號函釋，財產修

正後之最低使用年限，原則

應適用於機關所有財物（含

既有財物），如有不堪修護

使用等情形時，應按規定程

序辦理報廢。惟在使用年限

修正前，財產之汰換計畫已

納入預算明列，經民意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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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編號 財             產
單位 主要材質 最低使用年限

類 項 目 節 號    碼 名        稱

4
 
 
 
 
 
 
 
 
 
 
 
 
　

 
01
 
 
 
 
 
 
 
 
 
 
 
　

 
 
07
 
 
 
 
 
 
 
 
 
 
　

  交通及運輸設備 　 　 　

  　陸運設備 　

  　　汽車 　

01  　　　客車 　 客車、貨車、工程用車及特種車具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辦理報廢：

一、已屆滿 15 年。

二、行駛里程數逾 25 萬公里。

三、大客車滿 12 年；偵緝（防）車、

警用巡邏車滿 7 年；其餘車輛滿

10 年。且行駛里程數逾 12.5 萬公

里。

四、救護車滿 5 年，得依「救護車及

救護車營業機構設置設立許可管

理辦法」規定辦理展延，最長得

延長至 10 年。

五、駐外機構用車滿 10 年或里程數達

12.5 萬公里。

 4010701-01 　　　　大客車 輛 鋼鐵、木、塑膠

02  　　　貨車 　

 4010702-01 　　　　大型貨車 輛 鋼鐵、塑膠、木

 

03  　　　工程用車 　

 4010703-01 　　　　養護車 輛 鋼鐵、木

 

04  　　　特種車 　

 4010704-01 　　　　行動郵局車 輛 鋼鐵、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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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得由機關審酌需

要，依修正前年限辦理汰換

並照原預算執行。

二、賦與營業基金得依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公報

規範自訂財產編號及

使用年限

茲以營業基金本企業化

經營，提升營業績效為原則，

與公務機關有性質上差異，爰

於總說明納列行政院於 105 年

9 月 12 日以院授主會財字第

1051500241 號函釋，關於營業

基金財產分類編號及使用年限

之處理，如有營運上特殊需求

考量者，得自訂財產分類編號

及使用年限，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並副知審計機關。另為應

彙編財產總目錄需要，非公司

組織營業基金財產分類編號應

與本標準分類之編號一致。

表 2　修正後各式汽車最低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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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及配合機關管理需

要增修科目名稱

參酌衛生福利部 107 年 

2 月 27 日衛授家字第 1070700250 

號函所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法規及行政措施修正原則，將

具歧視性文字之財產名稱修正

以功能性用語等方式表達，如

「殘障輪椅」修正為「無障礙

輪椅」，以符合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另因應機關財產管理

及列帳需要，增列食蟻獸科及

獴科之動物屬性分類等。

四、修正財標分類適用對

象為中央政府各機關

及基金

鑑於各級地方政府財產

之經營及處分，係屬地方制度

法第三章第二節所定之地方自

治事項，各級地方政府均訂定

自治條例加以管理，且在地方

自治之原則下，各級地方政府

公有財產管理制度與國有財產

之管理顯有不同，故基於地方

自治之原則，各級地方政府財

產卡、帳、表冊、編號及年限

等管理事宜，允宜回歸地方

制度法之精神，由各級地方政

府本權責訂定，行政院於 108

年 5 月 8 日以院授主會財字第

1081500129 號函修正總說明

文字，將財標分類適用對象明

確界定為中央政府各機關及基

金，各級地方政府回歸地方制

度法，得參照財標分類辦理，

或參照財標分類訂定財產分類

編號及使用年限。

肆、實務運用

各機關辦理財物增置及

報廢作業（下頁附圖），因涉

及需填具妥適財物編號及擇

定合宜使用年限，應依循財標

分類規定辦理後續登記、管理

及報廢事宜，茲就相關作業說

明如下：

一、登記及管理

（一）依國有財產法第 21 條，

管理機關應設國有財產

資料卡及明細分類帳，

就所經管之國有財產予

以分類、編號、製卡、

登帳，物品管理手冊及

各地方政府所訂之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亦有類

似規範。故機關取得財

物所需填製財物增加

單，即設計有辦理財物

登記作業所需欄位，其

中財物編號及使用年

限 2 項欄位，由管理單

位依循財標分類予以選

填，除作為其後續黏貼

標籤及辦理年度盤點依

據外，會計年度終了

時，亦可供財產管理機

關彙編財產總目錄，以

協助各機關財物管理工

作執行。

（二）又機關財物管理人員因

對業務熟悉度不足或與

機關內部單位認知不

一，對於如何於財標分

類尋找合適財產編號妥

適辦理登記，常有執行

困擾，建議宜就是項財

產主要用途、使用目的

等方向，配合其功能性

用語，於財標分類尋找

合適之名稱後，辦理財

產編號編列事宜，如智

慧型手機係歸屬交通及

運輸設備項下行動電話

60



探討財物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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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而非以各品牌公司

命名之商品名稱於財標

分類內尋找。

二、報廢

各機關經管財物如遇有不

可抗力、疏失或故意等情形而

遭致毀損，失其原有效能不能

修復，或經評估修復而不經濟

情形時，得依國有公用財產管

理手冊及物品管理手冊等規定

程序予以報廢，針對已達或未

達使用年限之財物報廢，現行

審計法第 57 條、第 58 條及各

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

已有明確規定，屬超過使用年

限之財物報廢案件，倘每件財

物金額分別達 1,500 萬或 3,000

萬元以上者，方需分別報經主

管機關核定或審計機關審核，

每件財物金額未達 1,500 萬元

則由經管機關自行核定；未達

使用年限之財物報廢案件，不

論金額大小均須報審計機關審

核，可見財標分類規範之年限

對財物管理之重要性，並對報

廢處理程序影響極大。

伍、結語

為健全國有財產、各級

地方政府所有財產及物品之管

理，提升使用效能，在財物生

命週期中，財物管理單位需使

用行政院所訂財標分類或各級

地方政府參照財標分類訂定之

編號及最低使用年限，據以辦

理財產及物品登記、管理與報

廢作業，換言之，財標分類作

為串連機關財物管理作業運用

之角色，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藉由本文簡要介紹財標分類，

期許作業流程涉及之權責單位

對該分類有所瞭解，有助於機

關實務應用，以增進作業效

能。

附圖　機關財物增置及報廢作業程序

註：超過使用年限之財物報廢案件，倘每件財物金額分別達 1,500 萬或 3,000 萬元以上者，方需分

別報經主管機關核定或審計機關審核，每件財物金額未達 1,500 萬元則由經管機關自行核定；

未達使用年限之財物報廢案件，不論金額大小均須報審計機關審核。 
資料來源：作者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等規定繪製。

經辦單位 

• 根據統一發

票、單據圖

說、核定公

文書等文件

填造增加單

 

保管或使用單
位 

• 填具保管人

員及存置地

點
 

會計單位 

• 辦理公款核

付，並於增

加單編填支
出傳票號數

及會計科目
 

管理單位 

• 依財標分類
編填財產編

號、使用年
限等資訊，

據以登記財
產帳、卡及
黏貼標籤

 

增置 

保管或使用單位 

• 評估財物是否已失原

有效能不能修復，或

經評估修復而不經濟

後，提出申請
 

經辦單位 

• 依各機關財物報廢分

級核定金額表規範之

核定權責辦理（註）
 

管理單位 

• 根據有關文件填

造減損單 

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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